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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总则]第一章　　總則
[bookmark: c1]第1條
﹝1﹞為了規範畜牧業生產經營行為，保障畜禽產品供給和質量安全，保護和合理利用畜禽遺傳資源，培育和推廣畜禽優良品種，振興畜禽種業，維護畜牧業生產經營者的合法權益，防範公共衛生風險，促進畜牧業高質量發展，制定本法。
[bookmark: c2]第2條
﹝1﹞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畜禽的遺傳資源保護利用、繁育、飼養、經營、運輸、屠宰等活動，適用本法。
﹝2﹞本法所稱畜禽，是指列入依照本法第十二條規定公布的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畜禽。
﹝3﹞蜂、蠶的資源保護利用和生產經營，適用本法有關規定。
[bookmark: c3]第3條
﹝1﹞國家支持畜牧業發展，發揮畜牧業在發展農業、農村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中的作用。
﹝2﹞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畜牧業發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加強畜牧業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和扶持發展規模化、標準化和智能化養殖，促進種養結合和農牧循環、綠色發展，推進畜牧產業化經營，提高畜牧業綜合生產能力，發展安全、優質、高效、生態的畜牧業。
﹝3﹞國家幫助和扶持民族地區、欠發達地區畜牧業的發展，保護和合理利用草原，改善畜牧業生產條件。
[bookmark: c4]第4條
﹝1﹞國家採取措施，培養畜牧獸醫專業人才，加強畜禽疫病監測、畜禽疫苗研製，健全基層畜牧獸醫技術推廣體系，發展畜牧獸醫科學技術研究和推廣事業，完善畜牧業標準，開展畜牧獸醫科學技術知識的教育宣傳工作和畜牧獸醫資訊服務，推進畜牧業科技進步和創新。
[bookmark: c5]第5條
﹝1﹞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負責全國畜牧業的監督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畜牧業監督管理工作。
﹝2﹞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主管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負責有關促進畜牧業發展的工作。
[bookmark: c6]第6條
﹝1﹞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應當指導畜牧業生產經營者改善畜禽繁育、飼養、運輸、屠宰的條件和環境。
[bookmark: c7]第7條
﹝1﹞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應當加強畜牧業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
﹝2﹞對在畜牧業發展中做出顯著成績的單位和個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表彰和獎勵。
[bookmark: c8]第8條
﹝1﹞畜牧業生產經營者可以依法自願成立行業協會，為成員提供資訊、技術、營銷、培訓等服務，加強行業自律，維護成員和行業利益。
[bookmark: c9]第9條
﹝1﹞畜牧業生產經營者應當依法履行動物防疫和生態環境保護義務，接受有關主管部門依法實施的監督檢查。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第二章　　畜禽遺傳資源保護
[bookmark: c10]第10條
﹝1﹞國家建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制度，開展資源調查、保護、鑒定、登記、監測和利用等工作。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加強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將畜禽遺傳資源保護經費列入預算。
﹝2﹞畜禽遺傳資源保護以國家為主、多元參與，堅持保護優先、高效利用的原則，實行分類分級保護。
﹝3﹞國家鼓勵和支持有關單位、個人依法發展畜禽遺傳資源保護事業，鼓勵和支持高等學校、科研機構、企業加強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利用的基礎研究，提高科技創新能力。
[bookmark: c11]第11條
﹝1﹞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設立由專業人員組成的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負責畜禽遺傳資源的鑒定、評估和畜禽新品種、配套系的審定，承擔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規劃論證及有關畜禽遺傳資源保護的咨詢工作。
[bookmark: c12]第12條
﹝1﹞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負責定期組織畜禽遺傳資源的調查工作，發布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狀況報告，公布經國務院批准的畜禽遺傳資源目錄。
﹝2﹞經過馴化和選育而成，遺傳性狀穩定，有成熟的品種和一定的種群規模，能夠不依賴於野生種群而獨立繁衍的馴養動物，可以列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
[bookmark: c13]第13條
﹝1﹞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根據畜禽遺傳資源分布狀況，制定全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規劃，制定、調整並公布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對原產我國的珍貴、稀有、瀕危的畜禽遺傳資源實行重點保護。
﹝2﹞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根據全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規劃及本行政區域內的畜禽遺傳資源狀況，制定、調整並公布省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並報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備案，加強對地方畜禽遺傳資源的保護。
[bookmark: c14]第14條　【法律責任】第2款~§78
﹝1﹞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根據全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規劃及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根據省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分別建立或者確定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保護區和基因庫，承擔畜禽遺傳資源保護任務。
﹝2﹞享受中央和省級財政資金支持的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保護區和基因庫，未經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批准，不得擅自處理受保護的畜禽遺傳資源。
﹝3﹞畜禽遺傳資源基因庫應當按照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的規定，定期採集和更新畜禽遺傳材料。有關單位、個人應當配合畜禽遺傳資源基因庫採集畜禽遺傳材料，並有權獲得適當的經濟補償。
﹝4﹞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保障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和基因庫用地的需求。確需關閉或者搬遷的，應當經原建立或者確定機關批准，搬遷的按照先建後拆的原則妥善安置。
﹝5﹞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保護區和基因庫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制定。
[bookmark: c15]第15條
﹝1﹞新發現的畜禽遺傳資源在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鑒定前，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應當制定保護方案，採取臨時保護措施，並報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備案。
[bookmark: c16]第16條
﹝1﹞從境外引進畜禽遺傳資源的，應當向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受理申請的農業農村主管部門經審核，報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經評估論證後批准；但是國務院對批准機關另有規定的除外。經批准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的規定辦理相關手續並實施檢疫。
﹝2﹞從境外引進的畜禽遺傳資源被發現對境內畜禽遺傳資源、生態環境有危害或者可能產生危害的，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應當商有關主管部門，及時採取相應的安全控制措施。
[bookmark: c17]第17條
﹝1﹞國家對畜禽遺傳資源享有主權。向境外輸出或者在境內與境外機構、個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保護名錄的畜禽遺傳資源的，應當向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同時提出國家共享惠益的方案；受理申請的農業農村主管部門經審核，報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批准。
﹝2﹞向境外輸出畜禽遺傳資源的，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的規定辦理相關手續並實施檢疫。
﹝3﹞新發現的畜禽遺傳資源在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鑒定前，不得向境外輸出，不得與境外機構、個人合作研究利用。
[bookmark: c18]第18條
﹝1﹞畜禽遺傳資源的進出境和對外合作研究利用的審批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种畜禽品种选育与生产经营]第三章　　種畜禽品種選育與生產經營
[bookmark: c19]第19條
﹝1﹞國家扶持畜禽品種的選育和優良品種的推廣使用，實施全國畜禽遺傳改良計劃；支持企業、高等學校、科研機構和技術推廣單位開展聯合育種，建立健全畜禽良種繁育體系。
﹝2﹞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支持開發利用列入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的品種，增加特色畜禽產品供給，滿足多元化消費需求。
[bookmark: c20]第20條
﹝1﹞國家鼓勵和支持畜禽種業自主創新，加強育種技術攻關，扶持選育生產經營相結合的創新型企業發展。
[bookmark: c21]第21條
﹝1﹞培育的畜禽新品種、配套系和新發現的畜禽遺傳資源在銷售、推廣前，應當通過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審定或者鑒定，並由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公告。畜禽新品種、配套系的審定辦法和畜禽遺傳資源的鑒定辦法，由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制定。審定或者鑒定所需的試驗、檢測等費用由申請者承擔。
﹝2﹞畜禽新品種、配套系培育者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bookmark: c22]第22條
﹝1﹞轉基因畜禽品種的引進、培育、試驗、審定和推廣，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規定。
[bookmark: c23]第23條
﹝1﹞省級以上畜牧獸醫技術推廣機構應當組織開展種畜質量監測、優良個體登記，向社會推薦優良種畜。優良種畜登記規則由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制定。
[bookmark: c24]第24條
﹝1﹞從事種畜禽生產經營或者生產經營商品代仔畜、雛禽的單位、個人，應當取得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
﹝2﹞申請取得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生產經營的種畜禽是通過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審定或者鑒定的品種、配套系，或者是經批准引進的境外品種、配套系；
　　（二）有與生產經營規模相適應的畜牧獸醫技術人員；
　　（三）有與生產經營規模相適應的繁育設施設備；
　　（四）具備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規定的種畜禽防疫條件；
　　（五）有完善的質量管理和育種記錄製度；
　　（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bookmark: c25]第25條
﹝1﹞申請取得生產家畜卵子、精液、胚胎等遺傳材料的生產經營許可證，除應當符合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條件外，還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符合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規定的實驗室、保存和運輸條件；
　　（二）符合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規定的種畜數量和質量要求；
　　（三）體外受精取得的胚胎、使用的卵子來源明確，供體畜符合國家規定的種畜健康標準和質量要求；
　　（四）符合有關國家強制性標準和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規定的技術要求。
[bookmark: c26]第26條
﹝1﹞申請取得生產家畜卵子、精液、胚胎等遺傳材料的生產經營許可證，應當向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受理申請的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六十個工作日內依法決定是否發放生產經營許可證。
﹝2﹞其他種畜禽的生產經營許可證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審核發放。
﹝3﹞國家對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實行統一管理、分級負責，在統一的資訊平台辦理。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審批和發放資訊應當依法向社會公開。具體辦法和許可證樣式由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制定。
[bookmark: c27]第27條
﹝1﹞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應當註明生產經營者名稱、場（廠）址、生產經營範圍及許可證有效期的起止日期等。
﹝2﹞禁止無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或者違反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規定生產經營種畜禽或者商品代仔畜、雛禽。禁止偽造、變造、轉讓、租借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
[bookmark: c28]第28條
﹝1﹞農戶飼養的種畜禽用於自繁自養和有少量剩餘仔畜、雛禽出售的，農戶飼養種公畜進行互助配種的，不需要辦理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
[bookmark: c29]第29條　【法律責任】§83
﹝1﹞發布種畜禽廣告的，廣告主應當持有或者提供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廣告內容應當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並註明種畜禽品種、配套系的審定或者鑒定名稱，對主要性狀的描述應當符合該品種、配套系的標準。
[bookmark: c30]第30條
﹝1﹞銷售的種畜禽、家畜配種站（點）使用的種公畜，應當符合種用標準。銷售種畜禽時，應當附具種畜禽場出具的種畜禽合格證明、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出具的檢疫證明，銷售的種畜還應當附具種畜禽場出具的家畜系譜。
﹝2﹞生產家畜卵子、精液、胚胎等遺傳材料，應當有完整的採集、銷售、移植等記錄，記錄應當保存二年。
[bookmark: c31]第31條　【法律責任】第一項至第四項~§85
﹝1﹞銷售種畜禽，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以其他畜禽品種、配套系冒充所銷售的種畜禽品種、配套系；
　　（二）以低代別種畜禽冒充高代別種畜禽；
　　（三）以不符合種用標準的畜禽冒充種畜禽；
　　（四）銷售未經批准進口的種畜禽；
　　（五）銷售未附具本法第三十條規定的種畜禽合格證明、檢疫證明的種畜禽或者未附具家畜系譜的種畜；
　　（六）銷售未經審定或者鑒定的種畜禽品種、配套系。
[bookmark: c32]第32條
﹝1﹞申請進口種畜禽的，應當持有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因沒有種畜禽而未取得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應當提供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的說明文件。進口種畜禽的批准文件有效期為六個月。
﹝2﹞進口的種畜禽應當符合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規定的技術要求。首次進口的種畜禽還應當由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進行種用性能的評估。
﹝3﹞種畜禽的進出口管理除適用本條前兩款的規定外，還適用本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和第二十二條的相關規定。
﹝4﹞國家鼓勵畜禽養殖者利用進口的種畜禽進行新品種、配套系的培育；培育的新品種、配套繫在推廣前，應當經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審定。
[bookmark: c33]第33條
﹝1﹞銷售商品代仔畜、雛禽的，應當向購買者提供其銷售的商品代仔畜、雛禽的主要生產性能指標、免疫情況、飼養技術要求和有關咨詢服務，並附具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出具的檢疫證明。
﹝2﹞銷售種畜禽和商品代仔畜、雛禽，因質量問題給畜禽養殖者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賠償損失。
[bookmark: c34]第34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負責種畜禽質量安全的監督管理工作。種畜禽質量安全的監督檢驗應當委託具有法定資質的種畜禽質量檢驗機構進行；所需檢驗費用由同級預算列支，不得向被檢驗人收取。
[bookmark: c35]第35條
﹝1﹞蜂種、蠶種的資源保護、新品種選育、生產經營和推廣，適用本法有關規定，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制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畜禽养殖]第四章　　畜禽養殖
[bookmark: c36]第36條
﹝1﹞國家建立健全現代畜禽養殖體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應當根據畜牧業發展規劃和市場需求，引導和支持畜牧業結構調整，發展優勢畜禽生產，提高畜禽產品市場競爭力。
[bookmark: c37]第37條
﹝1﹞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畜禽養殖用地合理需求。縣級國土空間規劃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安排畜禽養殖用地。畜禽養殖用地按照農業用地管理。畜禽養殖用地使用期限屆滿或者不再從事養殖活動，需要恢復為原用途的，由畜禽養殖用地使用人負責恢復。在畜禽養殖用地範圍內需要興建永久性建（構）築物，涉及農用地轉用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規定辦理。
[bookmark: c38]第38條
﹝1﹞國家設立的畜牧獸醫技術推廣機構，應當提供畜禽養殖、畜禽糞污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技術培訓，以及良種推廣、疫病防治等服務。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保障國家設立的畜牧獸醫技術推廣機構從事公益性技術服務的工作經費。
﹝2﹞國家鼓勵畜禽產品加工企業和其他相關生產經營者為畜禽養殖者提供所需的服務。
[bookmark: c39]第39條
﹝1﹞畜禽養殖場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有與其飼養規模相適應的生產場所和配套的生產設施；
　　（二）有為其服務的畜牧獸醫技術人員；
　　（三）具備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規定的防疫條件；
　　（四）有與畜禽糞污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相適應的設施設備；
　　（五）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2﹞畜禽養殖場興辦者應當將畜禽養殖場的名稱、養殖地址、畜禽品種和養殖規模，向養殖場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備案，取得畜禽標識代碼。
﹝3﹞畜禽養殖場的規模標準和備案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制定。
﹝4﹞畜禽養殖戶的防疫條件、畜禽糞污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要求，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規定。
[bookmark: c40]第40條
﹝1﹞畜禽養殖場的選址、建設應當符合國土空間規劃，並遵守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在禁養區域建設畜禽養殖場。
[bookmark: c41]第41條
﹝1﹞畜禽養殖場應當建立養殖檔案，載明下列內容：
　　（一）畜禽的品種、數量、繁殖記錄、標識情況、來源和進出場日期；
　　（二）飼料、飼料添加劑、獸藥等投入品的來源、名稱、使用對像、時間和用量；
　　（三）檢疫、免疫、消毒情況；
　　（四）畜禽發病、死亡和無害化處理情況；
　　（五）畜禽糞污收集、儲存、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情況；
　　（六）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規定的其他內容。
[bookmark: c42]第42條
﹝1﹞畜禽養殖者應當為其飼養的畜禽提供適當的繁殖條件和生存、生長環境。
[bookmark: c43]第43條　【法律責任】§87
﹝1﹞從事畜禽養殖，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強制性標準、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的規定使用飼料、飼料添加劑、獸藥；
　　（二）使用未經高溫處理的餐館、食堂的泔水飼喂家畜；
　　（三）在垃圾場或者使用垃圾場中的物質飼養畜禽；
　　（四）隨意棄置和處理病死畜禽；
　　（五）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規定的危害人和畜禽健康的其他行為。
[bookmark: c44]第44條
﹝1﹞從事畜禽養殖，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的規定，做好畜禽疫病防治和質量安全工作。
[bookmark: c45]第45條
﹝1﹞畜禽養殖者應當按照國家關於畜禽標識管理的規定，在應當加施標識的畜禽的指定部位加施標識。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提供標識不得收費，所需費用列入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預算。
﹝2﹞禁止偽造、變造或者重複使用畜禽標識。禁止持有、使用偽造、變造的畜禽標識。
[bookmark: c46]第46條
﹝1﹞畜禽養殖場應當保證畜禽糞污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設施的正常運轉，保證畜禽糞污綜合利用或者達標排放，防止污染環境。違法排放或者因管理不當污染環境的，應當排除危害，依法賠償損失。
﹝2﹞國家支持建設畜禽糞污收集、儲存、糞污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設施，推行畜禽糞污養分平衡管理，促進農用有機肥利用和種養結合發展。
[bookmark: c47]第47條
﹝1﹞國家引導畜禽養殖戶按照畜牧業發展規劃有序發展，加強對畜禽養殖戶的指導幫扶，保護其合法權益，不得隨意以行政手段強行清退。
﹝2﹞國家鼓勵涉農企業帶動畜禽養殖戶融入現代畜牧業產業鏈，加強面向畜禽養殖戶的社會化服務，支持畜禽養殖戶和畜牧業專業合作社發展畜禽規模化、標準化養殖，支持發展新產業、新業態，促進與旅遊、文化、生態等產業融合。
[bookmark: c48]第48條
﹝1﹞國家支持發展特種畜禽養殖。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支持建立與特種畜禽養殖業發展相適應的養殖體系。
[bookmark: c49]第49條
﹝1﹞國家支持發展養蜂業，保護養蜂生產者的合法權益。
﹝2﹞有關部門應當積極宣傳和推廣蜂授粉農藝措施。
[bookmark: c50]第50條
﹝1﹞養蜂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不得使用危害蜂產品質量安全的藥品和容器，確保蜂產品質量。養蜂器具應當符合國家標準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規定的技術要求。
[bookmark: c51]第51條
﹝1﹞養蜂生產者在轉地放蜂時，當地公安、交通運輸、農業農村等有關部門應當為其提供必要的便利。
﹝2﹞養蜂生產者在國內轉地放蜂，憑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統一格式印製的檢疫證明運輸蜂群，在檢疫證明有效期內不得重複檢疫。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草原畜牧业]第五章　　草原畜牧業
[bookmark: c52]第52條
﹝1﹞國家支持科學利用草原，協調推進草原保護與草原畜牧業發展，堅持生態優先、生產生態有機結合，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促進農牧民增加收入，提高草原可持續發展能力，築牢生態安全屏障，推進牧區生產生活生態協同發展。
[bookmark: c53]第53條
﹝1﹞國家支持牧區轉變草原畜牧業發展方式，加強草原水利、草原圍欄、飼草料生產加工儲備、牲畜圈捨、牧道等基礎設施建設。
﹝2﹞國家鼓勵推行捨飼半捨飼圈養、季節性放牧、劃區輪牧等飼養方式，合理配置畜群，保持草畜平衡。
[bookmark: c54]第54條
﹝1﹞國家支持優良飼草品種的選育、引進和推廣使用，因地制宜開展人工草地建設、天然草原改良和飼草料基地建設，優化種植結構，提高飼草料供應保障能力。
[bookmark: c55]第55條
﹝1﹞國家支持農牧民發展畜牧業專業合作社和現代家庭牧場，推行適度規模養殖，提升標準化生產水平，建設牛羊等重要畜產品生產基地。
[bookmark: c56]第56條
﹝1﹞牧區各級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應當鼓勵和指導農牧民改良家畜品種，優化畜群結構，實行科學飼養，合理加快出欄周轉，促進草原畜牧業節本、提質、增效。
[bookmark: c57]第57條
﹝1﹞國家加強草原畜牧業災害防禦保障，將草原畜牧業防災減災列入預算，優化設施裝備條件，完善牧區牛羊等家畜保險制度，提高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bookmark: c58]第58條
﹝1﹞國家完善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對採取禁牧和草畜平衡措施的農牧民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補助獎勵。
[bookmark: c59]第59條
﹝1﹞有關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支持草原畜牧業與鄉村旅遊、文化等產業協同發展，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提升產業化、品牌化、特色化水平，持續增加農牧民收入，促進牧區振興。
[bookmark: c60]第60條
﹝1﹞草原畜牧業發展涉及草原保護、建設、利用和管理活動的，應當遵守有關草原保護法律法規的規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畜禽交易与运输]第六章　　畜禽交易與運輸
[bookmark: c61]第61條
﹝1﹞國家加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安全便捷的畜禽交易市場體系。
[bookmark: c62]第62條
﹝1﹞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根據農產品批發市場發展規劃，對在畜禽集散地建立畜禽批發市場給予扶持。
﹝2﹞畜禽批發市場選址，應當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規定的動物防疫條件，並距離種畜禽場和大型畜禽養殖場三公里以外。
[bookmark: c63]第63條
﹝1﹞進行交易的畜禽應當符合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規定的技術要求。
﹝2﹞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規定應當加施標識而沒有標識的畜禽，不得銷售、收購。
﹝3﹞國家鼓勵畜禽屠宰經營者直接從畜禽養殖者收購畜禽，建立穩定收購渠道，降低動物疫病和質量安全風險。
[bookmark: c64]第64條
﹝1﹞運輸畜禽，應當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規定的動物防疫條件，採取措施保護畜禽安全，並為運輸的畜禽提供必要的空間和飼喂飲水條件。
﹝2﹞有關部門對運輸中的畜禽進行檢查，應當有法律、行政法規的依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七章__畜禽屠宰]第七章　　畜禽屠宰
[bookmark: c65]第65條
﹝1﹞國家實行生豬定點屠宰制度。對生豬以外的其他畜禽可以實行定點屠宰，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農村地區個人自宰自食的除外。
﹝2﹞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應當按照科學布局、集中屠宰、有利流通、方便群眾的原則，結合畜禽養殖、動物疫病防控和畜禽產品消費等實際情況，制定畜禽屠宰行業發展規劃並組織實施。
[bookmark: c66]第66條
﹝1﹞國家鼓勵畜禽就地屠宰，引導畜禽屠宰企業向養殖主產區轉移，支持畜禽產品加工、儲存、運輸冷鏈體系建設。
[bookmark: c67]第67條
﹝1﹞畜禽屠宰企業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有與屠宰規模相適應、水質符合國家規定標準的用水供應條件；
　　（二）有符合國家規定的設施設備和運載工具；
　　（三）有依法取得健康證明的屠宰技術人員；
　　（四）有經考核合格的獸醫衛生檢驗人員；
　　（五）依法取得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和其他法律法規規定的證明文件。
[bookmark: c68]第68條　【法律責任】§91
﹝1﹞畜禽屠宰經營者應當加強畜禽屠宰質量安全管理。畜禽屠宰企業應當建立畜禽屠宰質量安全管理制度。
﹝2﹞未經檢驗、檢疫或者經檢驗、檢疫不合格的畜禽產品不得出廠銷售。經檢驗、檢疫不合格的畜禽產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處理。
﹝3﹞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按照規定對無害化處理的費用和損失給予補助。
[bookmark: c69]第69條
﹝1﹞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負責組織制定畜禽屠宰質量安全風險監測計劃。
﹝2﹞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根據國家畜禽屠宰質量安全風險監測計劃，結合實際情況，制定本行政區域畜禽屠宰質量安全風險監測方案並組織實施。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八章__保障与监督]第八章　　保障與監督
[bookmark: c70]第70條
﹝1﹞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在其預算內安排支持畜禽種業創新和畜牧業發展的良種補貼、貼息補助、保費補貼等資金，並鼓勵有關金融機構提供金融服務，支持畜禽養殖者購買優良畜禽、繁育良種、防控疫病，支持改善生產設施、畜禽糞污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設施設備、擴大養殖規模，提高養殖效益。
[bookmark: c71]第71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組織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依照本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加強對畜禽飼養環境、種畜禽質量、畜禽交易與運輸、畜禽屠宰以及飼料、飼料添加劑、獸藥等投入品的生產、經營、使用的監督管理。
[bookmark: c72]第72條
﹝1﹞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應當制定畜禽標識和養殖檔案管理辦法，採取措施落實畜禽產品質量安全追溯和責任追究制度。
[bookmark: c73]第73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應當制定畜禽質量安全監督抽查計劃，並按照計劃開展監督抽查工作。
[bookmark: c74]第74條
﹝1﹞省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應當組織制定畜禽生產規範，指導畜禽的安全生產。
[bookmark: c75]第75條
﹝1﹞國家建立統一的畜禽生產和畜禽產品市場監測預警制度，逐步完善有關畜禽產品儲備調節機制，加強市場調控，促進市場供需平衡和畜牧業健康發展。
﹝2﹞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應當及時發布畜禽產銷資訊，為畜禽生產經營者提供資訊服務。
[bookmark: c76]第76條
﹝1﹞國家加強畜禽生產、加工、銷售、運輸體系建設，提升畜禽產品供應安全保障能力。
﹝2﹞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負責保障本行政區域內的畜禽產品供給，建立穩產保供的政策保障和責任考核體系。
﹝3﹞國家鼓勵畜禽主銷區通過跨區域合作、建立養殖基地等方式，與主產區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九章__法律责任]第九章　　法律責任
[bookmark: c77]第77條
﹝1﹞違反本法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或者牟取其他利益；
　　（二）對不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准予許可，或者超越法定職權准予許可；
　　（三）發現違法行為不予查處；
　　（四）其他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等不依法履行監督管理工作職責的行為。
[bookmark: c78]第78條
﹝1﹞違反本法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擅自處理受保護的畜禽遺傳資源，造成畜禽遺傳資源損失的，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處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c79]第79條
﹝1﹞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畜禽遺傳資源和違法所得，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
　　（一）未經審核批准，從境外引進畜禽遺傳資源；
　　（二）未經審核批准，在境內與境外機構、個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保護名錄的畜禽遺傳資源；
　　（三）在境內與境外機構、個人合作研究利用未經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鑒定的新發現的畜禽遺傳資源。
[bookmark: c80]第80條
﹝1﹞違反本法規定，未經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批准，向境外輸出畜禽遺傳資源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的有關規定追究法律責任。海關應當將扣留的畜禽遺傳資源移送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處理。
[bookmark: c81]第81條
﹝1﹞違反本法規定，銷售、推廣未經審定或者鑒定的畜禽品種、配套系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畜禽和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在五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五萬元的，並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c82]第82條
﹝1﹞違反本法規定，無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或者違反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規定生產經營，或者偽造、變造、轉讓、租借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收繳偽造、變造的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沒收種畜禽、商品代仔畜、雛禽和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在三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三萬元的，並處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款。違反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規定生產經營或者轉讓、租借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情節嚴重的，並處吊銷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
[bookmark: c83]第83條
﹝1﹞違反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的有關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bookmark: c84]第84條
﹝1﹞違反本法規定，使用的種畜禽不符合種用標準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種畜禽和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在五千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並處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c85]第85條
﹝1﹞銷售種畜禽有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至第四項違法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和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責令停止銷售，沒收違法銷售的（種）畜禽和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在五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五萬元的，並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並處吊銷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或者營業執照。
[bookmark: c86]第86條
﹝1﹞違反本法規定，興辦畜禽養殖場未備案，畜禽養殖場未建立養殖檔案或者未按照規定保存養殖檔案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可以處一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c87]第87條
﹝1﹞違反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養殖畜禽的，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處理、處罰。
[bookmark: c88]第88條
﹝1﹞違反本法規定，銷售的種畜禽未附具種畜禽合格證明、家畜系譜，銷售、收購國務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規定應當加施標識而沒有標識的畜禽，或者重複使用畜禽標識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和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責令改正，可以處二千元以下罰款。
﹝2﹞銷售的種畜禽未附具檢疫證明，偽造、變造畜禽標識，或者持有、使用偽造、變造的畜禽標識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的有關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bookmark: c89]第89條
﹝1﹞違反本法規定，未經定點從事畜禽屠宰活動的，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處理、處罰。
[bookmark: c90]第90條
﹝1﹞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發現畜禽屠宰企業不再具備本法規定條件的，應當責令停業整頓，並限期整改；逾期仍未達到本法規定條件的，責令關閉，對實行定點屠宰管理的，由發證機關依法吊銷定點屠宰證書。
[bookmark: c91]第91條
﹝1﹞違反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畜禽屠宰企業未建立畜禽屠宰質量安全管理制度，或者畜禽屠宰經營者對經檢驗不合格的畜禽產品未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處理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農村主管部門責令改正，給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責令停業整頓，並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關閉，對實行定點屠宰管理的，由發證機關依法吊銷定點屠宰證書。
﹝2﹞違反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的其他行為的，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處理、處罰。
[bookmark: c92]第92條
﹝1﹞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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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十章__附则]第十章　　附則
[bookmark: c93]第93條
﹝1﹞本法所稱畜禽遺傳資源，是指畜禽及其卵子（蛋）、精液、胚胎、基因物質等遺傳材料。
﹝2﹞本法所稱種畜禽，是指經過選育、具有種用價值、適於繁殖後代的畜禽及其卵子（蛋）、精液、胚胎等。
[bookmark: c94]第94條
﹝1﹞本法自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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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b1]第1條
﹝1﹞為了規範畜牧業生產經營行為，保障畜禽產品質量安全，保護和合理利用畜禽遺傳資源，維護畜牧業生產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促進畜牧業持續健康發展，制定本法。
[bookmark: b2]第2條
﹝1﹞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畜禽的遺傳資源保護利用、繁育、飼養、經營、運輸等活動，適用本法。
﹝2﹞本法所稱畜禽，是指列入依照本法第十一條規定公布的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畜禽。
﹝3﹞蜂、蠶的資源保護利用和生產經營，適用本法有關規定。
[bookmark: b3]第3條
﹝1﹞國家支持畜牧業發展，發揮畜牧業在發展農業、農村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中的作用。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加強畜牧業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和扶持發展規模化養殖，推進畜牧產業化經營，提高畜牧業綜合生產能力，發展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畜牧業。
﹝2﹞國家幫助和扶持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畜牧業的發展，保護和合理利用草原，改善畜牧業生產條件。
[bookmark: b4]第4條
﹝1﹞國家採取措施，培養畜牧獸醫專業人才，發展畜牧獸醫科學技術研究和推廣事業，開展畜牧獸醫科學技術知識的教育宣傳工作和畜牧獸醫資訊服務，推進畜牧業科技進步。
[bookmark: b5]第5條
﹝1﹞畜牧業生產經營者可以依法自願成立行業協會，為成員提供資訊、技術、營銷、培訓等服務，加強行業自律，維護成員和行業利益。
[bookmark: b6]第6條
﹝1﹞畜牧業生產經營者應當依法履行動物防疫和環境保護義務，接受有關主管部門依法實施的監督檢查。
[bookmark: b7]第7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全國畜牧業的監督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畜牧業監督管理工作。
﹝2﹞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主管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負責有關促進畜牧業發展的工作。
[bookmark: b8]第8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指導畜牧業生產經營者改善畜禽繁育、飼養、運輸的條件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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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二章__畜禽遺傳資源保護_1]第二章　　畜禽遺傳資源保護
[bookmark: b9]第9條
﹝1﹞國家建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制度。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加強畜禽遺傳資源保護，畜禽遺傳資源保護經費列入財政預算。
﹝2﹞畜禽遺傳資源保護以國家為主，鼓勵和支持有關單位、個人依法發展畜禽遺傳資源保護事業。
[bookmark: b10]第10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設立由專業人員組成的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負責畜禽遺傳資源的鑒定、評估和畜禽新品種、配套系的審定，承擔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規劃論證及有關畜禽遺傳資源保護的咨詢工作。
[bookmark: b11]第11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組織畜禽遺傳資源的調查工作，發布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狀況報告，公布經國務院批准的畜禽遺傳資源目錄。
[bookmark: b12]第12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根據畜禽遺傳資源分布狀況，制定全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規劃，制定並公布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對原產我國的珍貴、稀有、瀕危的畜禽遺傳資源實行重點保護。
﹝2﹞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根據全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規劃及本行政區域內畜禽遺傳資源狀況，制定和公布省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並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bookmark: b13]第13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根據全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規劃及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根據省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分別建立或者確定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保護區和基因庫，承擔畜禽遺傳資源保護任務。
﹝2﹞享受中央和省級財政資金支持的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保護區和基因庫，未經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或者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批准，不得擅自處理受保護的畜禽遺傳資源。
﹝3﹞畜禽遺傳資源基因庫應當按照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或者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的規定，定期採集和更新畜禽遺傳材料。有關單位、個人應當配合畜禽遺傳資源基因庫採集畜禽遺傳材料，並有權獲得適當的經濟補償。
﹝4﹞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保護區和基因庫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制定。
[bookmark: b14]第14條
﹝1﹞新發現的畜禽遺傳資源在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鑒定前，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制定保護方案，採取臨時保護措施，並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bookmark: b15]第15條
﹝1﹞從境外引進畜禽遺傳資源的，應當向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受理申請的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經審核，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經評估論證後批准。經批准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的規定辦理相關手續並實施檢疫。
﹝2﹞從境外引進的畜禽遺傳資源被發現對境內畜禽遺傳資源、生態環境有危害或者可能產生危害的，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商有關主管部門，採取相應的安全控制措施。
[bookmark: b16]第16條
﹝1﹞向境外輸出或者在境內與境外機構、個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保護名錄的畜禽遺傳資源的，應當向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同時提出國家共享惠益的方案；受理申請的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經審核，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批准。
﹝2﹞向境外輸出畜禽遺傳資源的，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的規定辦理相關手續並實施檢疫。
﹝3﹞新發現的畜禽遺傳資源在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鑒定前，不得向境外輸出，不得與境外機構、個人合作研究利用。
[bookmark: b17]第17條
﹝1﹞畜禽遺傳資源的進出境和對外合作研究利用的審批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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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三章__種畜禽品種選育與生產經營_1]第三章　　種畜禽品種選育與生產經營
[bookmark: b18]第18條
﹝1﹞國家扶持畜禽品種的選育和優良品種的推廣使用，支持企業、院校、科研機構和技術推廣單位開展聯合育種，建立畜禽良種繁育體系。
[bookmark: b19]第19條
﹝1﹞培育的畜禽新品種、配套系和新發現的畜禽遺傳資源在推廣前，應當通過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審定或者鑒定，並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公告。畜禽新品種、配套系的審定辦法和畜禽遺傳資源的鑒定辦法，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審定或者鑒定所需的試驗、檢測等費用由申請者承擔，收費辦法由國務院財政、價格部門會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制定。
﹝2﹞培育新的畜禽品種、配套系進行中間試驗，應當經試驗所在地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批准。
﹝3﹞畜禽新品種、配套系培育者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bookmark: b20]第20條
﹝1﹞轉基因畜禽品種的培育、試驗、審定和推廣，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農業轉基因生物管理的規定。
[bookmark: b21]第21條
﹝1﹞省級以上畜牧獸醫技術推廣機構可以組織開展種畜優良個體登記，向社會推薦優良種畜。優良種畜登記規則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制定。
[bookmark: b22]第22條
﹝1﹞從事種畜禽生產經營或者生產商品代仔畜、雛禽的單位、個人，應當取得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
﹝2﹞申請取得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生產經營的種畜禽必須是通過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審定或者鑒定的品種、配套系，或者是經批准引進的境外品種、配套系；
　　（二）有與生產經營規模相適應的畜牧獸醫技術人員；
　　（三）有與生產經營規模相適應的繁育設施設備；
　　（四）具備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種畜禽防疫條件；
　　（五）有完善的質量管理和育種記錄製度；
　　（六）具備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bookmark: b23]第23條
﹝1﹞申請取得生產家畜卵子、冷凍精液、胚胎等遺傳材料的生產經營許可證，除應當符合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條件外，還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符合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實驗室、保存和運輸條件；
　　（二）符合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種畜數量和質量要求；
　　（三）體外授精取得的胚胎、使用的卵子來源明確，供體畜符合國家規定的種畜健康標準和質量要求；
　　（四）符合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其他技術要求。
[bookmark: b24]第24條
﹝1﹞申請取得生產家畜卵子、冷凍精液、胚胎等遺傳材料的生產經營許可證，應當向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受理申請的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六十個工作日內依法決定是否發給生產經營許可證。
﹝2﹞其他種畜禽的生產經營許可證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審核發放，具體審核發放辦法由省級人民政府規定。
﹝3﹞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樣式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制定，許可證有效期為三年。發放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可以收取工本費，具體收費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財政、價格部門制定。
[bookmark: b25]第25條
﹝1﹞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應當註明生產經營者名稱、場（廠）址、生產經營範圍及許可證有效期的起止日期等。
﹝2﹞禁止任何單位、個人無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或者違反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規定生產經營種畜禽。禁止偽造、變造、轉讓、租借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
[bookmark: b26]第26條
﹝1﹞農戶飼養的種畜禽用於自繁自養和有少量剩餘仔畜、雛禽出售的，農戶飼養種公畜進行互助配種的，不需要辦理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
[bookmark: b27]第27條
﹝1﹞專門從事家畜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等繁殖工作的人員，應當取得相應的國家職業資格證書。
[bookmark: b28]第28條
﹝1﹞發布種畜禽廣告的，廣告主應當提供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廣告內容應當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並註明種畜禽品種、配套系的審定或者鑒定名稱；對主要性狀的描述應當符合該品種、配套系的標準。
[bookmark: b29]第29條
﹝1﹞銷售的種畜禽和家畜配種站（點）使用的種公畜，必須符合種用標準。銷售種畜禽時，應當附具種畜禽場出具的種畜禽合格證明、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出具的檢疫合格證明，銷售的種畜還應當附具種畜禽場出具的家畜系譜。
﹝2﹞生產家畜卵子、冷凍精液、胚胎等遺傳材料，應當有完整的採集、銷售、移植等記錄，記錄應當保存二年。
[bookmark: b30]第30條
﹝1﹞銷售種畜禽，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以其他畜禽品種、配套系冒充所銷售的種畜禽品種、配套系；
　　（二）以低代別種畜禽冒充高代別種畜禽；
　　（三）以不符合種用標準的畜禽冒充種畜禽；
　　（四）銷售未經批准進口的種畜禽；
　　（五）銷售未附具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種畜禽合格證明、檢疫合格證明的種畜禽或者未附具家畜系譜的種畜；
　　（六）銷售未經審定或者鑒定的種畜禽品種、配套系。
[bookmark: b31]第31條
﹝1﹞申請進口種畜禽的，應當持有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進口種畜禽的批准文件有效期為六個月。
﹝2﹞進口的種畜禽應當符合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技術要求。首次進口的種畜禽還應當由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進行種用性能的評估。
﹝3﹞種畜禽的進出口管理除適用前兩款的規定外，還適用本法第十五條和第十六條的相關規定。
﹝4﹞國家鼓勵畜禽養殖者對進口的畜禽進行新品種、配套系的選育；選育的新品種、配套繫在推廣前，應當經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審定。
[bookmark: b32]第32條
﹝1﹞種畜禽場和孵化場（廠）銷售商品代仔畜、雛禽的，應當向購買者提供其銷售的商品代仔畜、雛禽的主要生產性能指標、免疫情況、飼養技術要求和有關咨詢服務，並附具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出具的檢疫合格證明。
﹝2﹞銷售種畜禽和商品代仔畜、雛禽，因質量問題給畜禽養殖者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賠償損失。
[bookmark: b33]第33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種畜禽質量安全的監督管理工作。種畜禽質量安全的監督檢驗應當委託具有法定資質的種畜禽質量檢驗機構進行；所需檢驗費用按照國務院規定列支，不得向被檢驗人收取。
[bookmark: b34]第34條
﹝1﹞蠶種的資源保護、新品種選育、生產經營和推廣適用本法有關規定，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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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四章__畜禽養殖]第四章　　畜禽養殖
[bookmark: b35]第35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根據畜牧業發展規劃和市場需求，引導和支持畜牧業結構調整，發展優勢畜禽生產，提高畜禽產品市場競爭力。
﹝2﹞國家支持草原牧區開展草原圍欄、草原水利、草原改良、飼草飼料基地等草原基本建設，優化畜群結構，改良牲畜品種，轉變生產方式，發展捨飼圈養、劃區輪牧，逐步實現畜草平衡，改善草原生態環境。
[bookmark: b36]第36條
﹝1﹞國務院和省級人民政府應當在其財政預算內安排支持畜牧業發展的良種補貼、貼息補助等資金，並鼓勵有關金融機構通過提供貸款、保險服務等形式，支持畜禽養殖者購買優良畜禽、繁育良種、改善生產設施、擴大養殖規模，提高養殖效益。
[bookmark: b37]第37條
﹝1﹞國家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和畜牧業合作經濟組織建立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發展規模化、標準化養殖。鄉（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應當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安排畜禽養殖用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畜牧業合作經濟組織按照鄉（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建立的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用地按農業用地管理。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用地使用權期限屆滿，需要恢復為原用途的，由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土地使用權人負責恢復。在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用地範圍內需要興建永久性建（構）築物，涉及農用地轉用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規定辦理。
[bookmark: b38]第38條
﹝1﹞國家設立的畜牧獸醫技術推廣機構，應當向農民提供畜禽養殖技術培訓、良種推廣、疫病防治等服務。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保障國家設立的畜牧獸醫技術推廣機構從事公益性技術服務的工作經費。
﹝2﹞國家鼓勵畜禽產品加工企業和其他相關生產經營者為畜禽養殖者提供所需的服務。
[bookmark: b39]第39條
﹝1﹞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有與其飼養規模相適應的生產場所和配套的生產設施；
　　（二）有為其服務的畜牧獸醫技術人員；
　　（三）具備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防疫條件；
　　（四）有對畜禽糞便、廢水和其他固體廢棄物進行綜合利用的沼氣池等設施或者其他無害化處理設施；
　　（五）具備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2﹞養殖場、養殖小區興辦者應當將養殖場、養殖小區的名稱、養殖地址、畜禽品種和養殖規模，向養殖場、養殖小區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備案，取得畜禽標識代碼。
﹝3﹞省級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畜牧業發展狀況制定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的規模標準和備案程序。
[bookmark: b40]第40條
﹝1﹞禁止在下列區域內建設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
　　（一）生活飲用水的水源保護區，風景名勝區，以及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衝區；
　　（二）城鎮居民區、文化教育科學研究區等人口集中區域；
　　（三）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禁養區域。
[bookmark: b41]第41條
﹝1﹞畜禽養殖場應當建立養殖檔案，載明以下內容：
　　（一）畜禽的品種、數量、繁殖記錄、標識情況、來源和進出場日期；
　　（二）飼料、飼料添加劑、獸藥等投入品的來源、名稱、使用對像、時間和用量；
　　（三）檢疫、免疫、消毒情況；
　　（四）畜禽發病、死亡和無害化處理情況；
　　（五）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其他內容。
[bookmark: b42]第42條
﹝1﹞畜禽養殖場應當為其飼養的畜禽提供適當的繁殖條件和生存、生長環境。
[bookmark: b43]第43條
﹝1﹞從事畜禽養殖，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和國家技術規範的強制性要求使用飼料、飼料添加劑、獸藥；
　　（二）使用未經高溫處理的餐館、食堂的泔水飼喂家畜；
　　（三）在垃圾場或者使用垃圾場中的物質飼養畜禽；
　　（四）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危害人和畜禽健康的其他行為。
[bookmark: b44]第44條
﹝1﹞從事畜禽養殖，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的規定，做好畜禽疫病的防治工作。
[bookmark: b45]第45條
﹝1﹞畜禽養殖者應當按照國家關於畜禽標識管理的規定，在應當加施標識的畜禽的指定部位加施標識。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提供標識不得收費，所需費用列入省級人民政府財政預算。
﹝2﹞畜禽標識不得重複使用。
[bookmark: b46]第46條
﹝1﹞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應當保證畜禽糞便、廢水及其他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或者無害化處理設施的正常運轉，保證污染物達標排放，防止污染環境。
﹝2﹞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違法排放畜禽糞便、廢水及其他固體廢棄物，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應當排除危害，依法賠償損失。
﹝3﹞國家支持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建設畜禽糞便、廢水及其他固體廢棄物的綜合利用設施。
[bookmark: b47]第47條
﹝1﹞國家鼓勵發展養蜂業，維護養蜂生產者的合法權益。
﹝2﹞有關部門應當積極宣傳和推廣蜜蜂授粉農藝措施。
[bookmark: b48]第48條
﹝1﹞養蜂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不得使用危害蜂產品質量安全的藥品和容器，確保蜂產品質量。養蜂器具應當符合國家技術規範的強制性要求。
[bookmark: b49]第49條
﹝1﹞養蜂生產者在轉地放蜂時，當地公安、交通運輸、畜牧獸醫等有關部門應當為其提供必要的便利。
﹝2﹞養蜂生產者在國內轉地放蜂，憑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統一格式印製的檢疫合格證明運輸蜂群，在檢疫合格證明有效期內不得重複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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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50]第50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促進開放統一、競爭有序的畜禽交易市場建設。
﹝2﹞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主管部門應當組織搜集、整理、發布畜禽產銷資訊，為生產者提供資訊服務。
[bookmark: b51]第51條
﹝1﹞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據農產品批發市場發展規劃，對在畜禽集散地建立畜禽批發市場給予扶持。
﹝2﹞畜禽批發市場選址，應當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動物防疫條件，並距離種畜禽場和大型畜禽養殖場三公里以外。
[bookmark: b52]第52條
﹝1﹞進行交易的畜禽必須符合國家技術規範的強制性要求。
﹝2﹞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應當加施標識而沒有標識的畜禽，不得銷售和收購。
[bookmark: b53]第53條
﹝1﹞運輸畜禽，必須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動物防疫條件，採取措施保護畜禽安全，並為運輸的畜禽提供必要的空間和飼喂飲水條件。
﹝2﹞有關部門對運輸中的畜禽進行檢查，應當有法律、行政法規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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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54]第54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組織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主管部門，依照本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加強對畜禽飼養環境、種畜禽質量、飼料和獸藥等投入品的使用以及畜禽交易與運輸的監督管理。
[bookmark: b55]第55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制定畜禽標識和養殖檔案管理辦法，採取措施落實畜禽產品質量責任追究制度。
[bookmark: b56]第56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制定畜禽質量安全監督檢查計劃，按計劃開展監督抽查工作。
[bookmark: b57]第57條
﹝1﹞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組織制定畜禽生產規範，指導畜禽的安全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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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58]第58條
﹝1﹞違反本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擅自處理受保護的畜禽遺傳資源，造成畜禽遺傳資源損失的，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b59]第59條
﹝1﹞違反本法有關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畜禽遺傳資源和違法所得，並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
　　（一）未經審核批准，從境外引進畜禽遺傳資源的；
　　（二）未經審核批准，在境內與境外機構、個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保護名錄的畜禽遺傳資源的；
　　（三）在境內與境外機構、個人合作研究利用未經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鑒定的新發現的畜禽遺傳資源的。
[bookmark: b60]第60條
﹝1﹞未經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批准，向境外輸出畜禽遺傳資源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的有關規定追究法律責任。海關應當將扣留的畜禽遺傳資源移送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處理。
[bookmark: b61]第61條
﹝1﹞違反本法有關規定，銷售、推廣未經審定或者鑒定的畜禽品種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畜禽和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在五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五萬元的，並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b62]第62條
﹝1﹞違反本法有關規定，無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或者違反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規定生產經營種畜禽的，轉讓、租借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在三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三萬元的，並處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款。違反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規定生產經營種畜禽或者轉讓、租借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情節嚴重的，並處吊銷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
[bookmark: b63]第63條
﹝1﹞違反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的有關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bookmark: b64]第64條
﹝1﹞違反本法有關規定，使用的種畜禽不符合種用標準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在五千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並處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b65]第65條
﹝1﹞銷售種畜禽有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違法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銷售，沒收違法銷售的畜禽和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在五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五萬元的，並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並處吊銷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或者營業執照。
[bookmark: b66]第66條
﹝1﹞違反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畜禽養殖場未建立養殖檔案的，或者未按照規定保存養殖檔案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可以處一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b67]第67條
﹝1﹞違反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養殖畜禽的，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b68]第68條
﹝1﹞違反本法有關規定，銷售的種畜禽未附具種畜禽合格證明、檢疫合格證明、家畜系譜的，銷售、收購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應當加施標識而沒有標識的畜禽的，或者重複使用畜禽標識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改正，可以處二千元以下罰款。
﹝2﹞違反本法有關規定，使用偽造、變造的畜禽標識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沒收偽造、變造的畜禽標識和違法所得，並處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b69]第69條
﹝1﹞銷售不符合國家技術規範的強制性要求的畜禽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銷售的畜禽和違法所得，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並處吊銷營業執照。
[bookmark: b70]第70條
﹝1﹞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或者謀取其他利益，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的單位、個人核發許可證或者有關批准文件，不履行監督職責，或者發現違法行為不予查處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bookmark: b71]第71條
﹝1﹞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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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法所稱畜禽遺傳資源，是指畜禽及其卵子（蛋）、胚胎、精液、基因物質等遺傳材料。
﹝2﹞本法所稱種畜禽，是指經過選育、具有種用價值、適於繁殖後代的畜禽及其卵子（蛋）、胚胎、精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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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法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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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法規內容】
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1﹞為了規範畜牧業生產經營行為，保障畜禽產品質量安全，保護和合理利用畜禽遺傳資源，維護畜牧業生產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促進畜牧業持續健康發展，制定本法。
第2條
﹝1﹞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畜禽的遺傳資源保護利用、繁育、飼養、經營、運輸等活動，適用本法。
﹝2﹞本法所稱畜禽，是指列入依照本法第十一條規定公布的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畜禽。
﹝3﹞蜂、蠶的資源保護利用和生產經營，適用本法有關規定。
第3條
﹝1﹞國家支持畜牧業發展，發揮畜牧業在發展農業、農村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中的作用。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加強畜牧業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和扶持發展規模化養殖，推進畜牧產業化經營，提高畜牧業綜合生產能力，發展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畜牧業。
﹝2﹞國家幫助和扶持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畜牧業的發展，保護和合理利用草原，改善畜牧業生產條件。
第4條
﹝1﹞國家採取措施，培養畜牧獸醫專業人才，發展畜牧獸醫科學技術研究和推廣事業，開展畜牧獸醫科學技術知識的教育宣傳工作和畜牧獸醫資訊服務，推進畜牧業科技進步。
第5條
﹝1﹞畜牧業生產經營者可以依法自願成立行業協會，為成員提供資訊、技術、營銷、培訓等服務，加強行業自律，維護成員和行業利益。
第6條
﹝1﹞畜牧業生產經營者應當依法履行動物防疫和環境保護義務，接受有關主管部門依法實施的監督檢查。
第7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全國畜牧業的監督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畜牧業監督管理工作。
﹝2﹞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主管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負責有關促進畜牧業發展的工作。
第8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指導畜牧業生產經營者改善畜禽繁育、飼養、運輸的條件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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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二章__畜禽遺傳資源保護]第二章　　畜禽遺傳資源保護
第9條
﹝1﹞國家建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制度。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加強畜禽遺傳資源保護，畜禽遺傳資源保護經費列入財政預算。
﹝2﹞畜禽遺傳資源保護以國家為主，鼓勵和支持有關單位、個人依法發展畜禽遺傳資源保護事業。
第10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設立由專業人員組成的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負責畜禽遺傳資源的鑒定、評估和畜禽新品種、配套系的審定，承擔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規劃論證及有關畜禽遺傳資源保護的咨詢工作。
[bookmark: a11]第11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組織畜禽遺傳資源的調查工作，發布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狀況報告，公布經國務院批准的畜禽遺傳資源目錄。
第12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根據畜禽遺傳資源分布狀況，制定全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規劃，制定並公布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對原產我國的珍貴、稀有、瀕危的畜禽遺傳資源實行重點保護。
﹝2﹞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根據全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規劃及本行政區域內畜禽遺傳資源狀況，制定和公布省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並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bookmark: a13]第13條　【法律責任】第2款~§58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根據全國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和利用規劃及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根據省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分別建立或者確定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保護區和基因庫，承擔畜禽遺傳資源保護任務。
﹝2﹞享受中央和省級財政資金支持的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保護區和基因庫，未經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或者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批准，不得擅自處理受保護的畜禽遺傳資源。
﹝3﹞畜禽遺傳資源基因庫應當按照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或者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的規定，定期採集和更新畜禽遺傳材料。有關單位、個人應當配合畜禽遺傳資源基因庫採集畜禽遺傳材料，並有權獲得適當的經濟補償。
﹝4﹞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保護區和基因庫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制定。
第14條
﹝1﹞新發現的畜禽遺傳資源在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鑒定前，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制定保護方案，採取臨時保護措施，並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bookmark: a15]第15條
﹝1﹞從境外引進畜禽遺傳資源的，應當向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受理申請的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經審核，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經評估論證後批准。經批准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的規定辦理相關手續並實施檢疫。
﹝2﹞從境外引進的畜禽遺傳資源被發現對境內畜禽遺傳資源、生態環境有危害或者可能產生危害的，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商有關主管部門，採取相應的安全控制措施。
[bookmark: a16]第16條
﹝1﹞向境外輸出或者在境內與境外機構、個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保護名錄的畜禽遺傳資源的，應當向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同時提出國家共享惠益的方案；受理申請的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經審核，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批准。
﹝2﹞向境外輸出畜禽遺傳資源的，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的規定辦理相關手續並實施檢疫。
﹝3﹞新發現的畜禽遺傳資源在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鑒定前，不得向境外輸出，不得與境外機構、個人合作研究利用。
第17條
﹝1﹞畜禽遺傳資源的進出境和對外合作研究利用的審批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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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第三章__種畜禽品種選育與生產經營]第三章　　種畜禽品種選育與生產經營
第18條
﹝1﹞國家扶持畜禽品種的選育和優良品種的推廣使用，支持企業、院校、科研機構和技術推廣單位開展聯合育種，建立畜禽良種繁育體系。
第19條
﹝1﹞培育的畜禽新品種、配套系和新發現的畜禽遺傳資源在推廣前，應當通過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審定或者鑒定，並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公告。畜禽新品種、配套系的審定辦法和畜禽遺傳資源的鑒定辦法，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審定或者鑒定所需的試驗、檢測等費用由申請者承擔，收費辦法由國務院財政、價格部門會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制定。
﹝2﹞培育新的畜禽品種、配套系進行中間試驗，應當經試驗所在地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批准。
﹝3﹞畜禽新品種、配套系培育者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第20條
﹝1﹞轉基因畜禽品種的培育、試驗、審定和推廣，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農業轉基因生物管理的規定。
第21條
﹝1﹞省級以上畜牧獸醫技術推廣機構可以組織開展種畜優良個體登記，向社會推薦優良種畜。優良種畜登記規則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制定。
[bookmark: a22]第22條
﹝1﹞從事種畜禽生產經營或者生產商品代仔畜、雛禽的單位、個人，應當取得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申請人持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依法辦理工商登記，取得營業執照後，方可從事生產經營活動。
﹝2﹞申請取得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生產經營的種畜禽必須是通過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審定或者鑒定的品種、配套系，或者是經批准引進的境外品種、配套系；
　　（二）有與生產經營規模相適應的畜牧獸醫技術人員；
　　（三）有與生產經營規模相適應的繁育設施設備；
　　（四）具備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種畜禽防疫條件；
　　（五）有完善的質量管理和育種記錄製度；
　　（六）具備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第23條
﹝1﹞申請取得生產家畜卵子、冷凍精液、胚胎等遺傳材料的生產經營許可證，除應當符合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條件外，還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符合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實驗室、保存和運輸條件；
　　（二）符合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種畜數量和質量要求；
　　（三）體外授精取得的胚胎、使用的卵子來源明確，供體畜符合國家規定的種畜健康標準和質量要求；
　　（四）符合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其他技術要求。
第24條
﹝1﹞申請取得生產家畜卵子、冷凍精液、胚胎等遺傳材料的生產經營許可證，應當向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受理申請的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核，並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審批；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六十個工作日內依法決定是否發給生產經營許可證。
﹝2﹞其他種畜禽的生產經營許可證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審核發放，具體審核發放辦法由省級人民政府規定。
﹝3﹞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樣式由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制定，許可證有效期為三年。發放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可以收取工本費，具體收費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財政、價格部門制定。
第25條
﹝1﹞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應當註明生產經營者名稱、場（廠）址、生產經營範圍及許可證有效期的起止日期等。
﹝2﹞禁止任何單位、個人無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或者違反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規定生產經營種畜禽。禁止偽造、變造、轉讓、租借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
第26條
﹝1﹞農戶飼養的種畜禽用於自繁自養和有少量剩餘仔畜、雛禽出售的，農戶飼養種公畜進行互助配種的，不需要辦理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
第27條
﹝1﹞專門從事家畜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等繁殖工作的人員，應當取得相應的國家職業資格證書。
[bookmark: a28]第28條　【法律責任】§63
﹝1﹞發布種畜禽廣告的，廣告主應當提供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廣告內容應當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並註明種畜禽品種、配套系的審定或者鑒定名稱；對主要性狀的描述應當符合該品種、配套系的標準。
[bookmark: a29]第29條
﹝1﹞銷售的種畜禽和家畜配種站（點）使用的種公畜，必須符合種用標準。銷售種畜禽時，應當附具種畜禽場出具的種畜禽合格證明、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出具的檢疫合格證明，銷售的種畜還應當附具種畜禽場出具的家畜系譜。
﹝2﹞生產家畜卵子、冷凍精液、胚胎等遺傳材料，應當有完整的採集、銷售、移植等記錄，記錄應當保存二年。
[bookmark: a30]第30條　【法律責任】第1項至第4項~§65
﹝1﹞銷售種畜禽，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以其他畜禽品種、配套系冒充所銷售的種畜禽品種、配套系；
　　（二）以低代別種畜禽冒充高代別種畜禽；
　　（三）以不符合種用標準的畜禽冒充種畜禽；
　　（四）銷售未經批准進口的種畜禽；
　　（五）銷售未附具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種畜禽合格證明、檢疫合格證明的種畜禽或者未附具家畜系譜的種畜；
　　（六）銷售未經審定或者鑒定的種畜禽品種、配套系。
第31條
﹝1﹞申請進口種畜禽的，應當持有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進口種畜禽的批准文件有效期為六個月。
﹝2﹞進口的種畜禽應當符合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技術要求。首次進口的種畜禽還應當由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進行種用性能的評估。
﹝3﹞種畜禽的進出口管理除適用前兩款的規定外，還適用本法第十五條和第十六條的相關規定。
﹝4﹞國家鼓勵畜禽養殖者對進口的畜禽進行新品種、配套系的選育；選育的新品種、配套繫在推廣前，應當經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審定。
第32條
﹝1﹞種畜禽場和孵化場（廠）銷售商品代仔畜、雛禽的，應當向購買者提供其銷售的商品代仔畜、雛禽的主要生產性能指標、免疫情況、飼養技術要求和有關咨詢服務，並附具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出具的檢疫合格證明。
﹝2﹞銷售種畜禽和商品代仔畜、雛禽，因質量問題給畜禽養殖者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賠償損失。
第33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種畜禽質量安全的監督管理工作。種畜禽質量安全的監督檢驗應當委託具有法定資質的種畜禽質量檢驗機構進行；所需檢驗費用按照國務院規定列支，不得向被檢驗人收取。
第34條
﹝1﹞蠶種的資源保護、新品種選育、生產經營和推廣適用本法有關規定，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制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畜_禽_養_殖]第四章　　畜禽養殖
第35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根據畜牧業發展規劃和市場需求，引導和支持畜牧業結構調整，發展優勢畜禽生產，提高畜禽產品市場競爭力。
﹝2﹞國家支持草原牧區開展草原圍欄、草原水利、草原改良、飼草飼料基地等草原基本建設，優化畜群結構，改良牲畜品種，轉變生產方式，發展捨飼圈養、劃區輪牧，逐步實現畜草平衡，改善草原生態環境。
第36條
﹝1﹞國務院和省級人民政府應當在其財政預算內安排支持畜牧業發展的良種補貼、貼息補助等資金，並鼓勵有關金融機構通過提供貸款、保險服務等形式，支持畜禽養殖者購買優良畜禽、繁育良種、改善生產設施、擴大養殖規模，提高養殖效益。
第37條
﹝1﹞國家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和畜牧業合作經濟組織建立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發展規模化、標準化養殖。鄉（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應當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安排畜禽養殖用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畜牧業合作經濟組織按照鄉（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建立的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用地按農業用地管理。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用地使用權期限屆滿，需要恢復為原用途的，由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土地使用權人負責恢復。在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用地範圍內需要興建永久性建（構）築物，涉及農用地轉用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規定辦理。
第38條
﹝1﹞國家設立的畜牧獸醫技術推廣機構，應當向農民提供畜禽養殖技術培訓、良種推廣、疫病防治等服務。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保障國家設立的畜牧獸醫技術推廣機構從事公益性技術服務的工作經費。
﹝2﹞國家鼓勵畜禽產品加工企業和其他相關生產經營者為畜禽養殖者提供所需的服務。
第39條
﹝1﹞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有與其飼養規模相適應的生產場所和配套的生產設施；
　　（二）有為其服務的畜牧獸醫技術人員；
　　（三）具備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防疫條件；
　　（四）有對畜禽糞便、廢水和其他固體廢棄物進行綜合利用的沼氣池等設施或者其他無害化處理設施；
　　（五）具備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2﹞養殖場、養殖小區興辦者應當將養殖場、養殖小區的名稱、養殖地址、畜禽品種和養殖規模，向養殖場、養殖小區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備案，取得畜禽標識代碼。
﹝3﹞省級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畜牧業發展狀況制定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的規模標準和備案程序。
第40條
﹝1﹞禁止在下列區域內建設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
　　（一）生活飲用水的水源保護區，風景名勝區，以及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衝區；
　　（二）城鎮居民區、文化教育科學研究區等人口集中區域；
　　（三）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禁養區域。
[bookmark: a41]第41條　【法律責任】§66
﹝1﹞畜禽養殖場應當建立養殖檔案，載明以下內容：
　　（一）畜禽的品種、數量、繁殖記錄、標識情況、來源和進出場日期；
　　（二）飼料、飼料添加劑、獸藥等投入品的來源、名稱、使用對像、時間和用量；
　　（三）檢疫、免疫、消毒情況；
　　（四）畜禽發病、死亡和無害化處理情況；
　　（五）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其他內容。
第42條
﹝1﹞畜禽養殖場應當為其飼養的畜禽提供適當的繁殖條件和生存、生長環境。
[bookmark: a43]第43條　【法律責任】§67
﹝1﹞從事畜禽養殖，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和國家技術規範的強制性要求使用飼料、飼料添加劑、獸藥；
　　（二）使用未經高溫處理的餐館、食堂的泔水飼喂家畜；
　　（三）在垃圾場或者使用垃圾場中的物質飼養畜禽；
　　（四）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危害人和畜禽健康的其他行為。
第44條
﹝1﹞從事畜禽養殖，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的規定，做好畜禽疫病的防治工作。
第45條
﹝1﹞畜禽養殖者應當按照國家關於畜禽標識管理的規定，在應當加施標識的畜禽的指定部位加施標識。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提供標識不得收費，所需費用列入省級人民政府財政預算。
﹝2﹞畜禽標識不得重複使用。
第46條
﹝1﹞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應當保證畜禽糞便、廢水及其他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或者無害化處理設施的正常運轉，保證污染物達標排放，防止污染環境。
﹝2﹞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違法排放畜禽糞便、廢水及其他固體廢棄物，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應當排除危害，依法賠償損失。
﹝3﹞國家支持畜禽養殖場、養殖小區建設畜禽糞便、廢水及其他固體廢棄物的綜合利用設施。
第47條
﹝1﹞國家鼓勵發展養蜂業，維護養蜂生產者的合法權益。
﹝2﹞有關部門應當積極宣傳和推廣蜜蜂授粉農藝措施。
第48條
﹝1﹞養蜂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不得使用危害蜂產品質量安全的藥品和容器，確保蜂產品質量。養蜂器具應當符合國家技術規範的強制性要求。
第49條
﹝1﹞養蜂生產者在轉地放蜂時，當地公安、交通運輸、畜牧獸醫等有關部門應當為其提供必要的便利。
﹝2﹞養蜂生產者在國內轉地放蜂，憑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統一格式印製的檢疫合格證明運輸蜂群，在檢疫合格證明有效期內不得重複檢疫。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畜禽交易與運輸]第五章　　畜禽交易與運輸
第50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促進開放統一、競爭有序的畜禽交易市場建設。
﹝2﹞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主管部門應當組織搜集、整理、發布畜禽產銷資訊，為生產者提供資訊服務。
第51條
﹝1﹞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據農產品批發市場發展規劃，對在畜禽集散地建立畜禽批發市場給予扶持。
﹝2﹞畜禽批發市場選址，應當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動物防疫條件，並距離種畜禽場和大型畜禽養殖場三公里以外。
第52條
﹝1﹞進行交易的畜禽必須符合國家技術規範的強制性要求。
﹝2﹞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應當加施標識而沒有標識的畜禽，不得銷售和收購。
第53條
﹝1﹞運輸畜禽，必須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動物防疫條件，採取措施保護畜禽安全，並為運輸的畜禽提供必要的空間和飼喂飲水條件。
﹝2﹞有關部門對運輸中的畜禽進行檢查，應當有法律、行政法規的依據。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品質安全保障]第六章　　質量安全保障
第54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組織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主管部門，依照本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加強對畜禽飼養環境、種畜禽質量、飼料和獸藥等投入品的使用以及畜禽交易與運輸的監督管理。
第55條
﹝1﹞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制定畜禽標識和養殖檔案管理辦法，採取措施落實畜禽產品質量責任追究制度。
第56條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制定畜禽質量安全監督檢查計劃，按計劃開展監督抽查工作。
第57條
﹝1﹞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組織制定畜禽生產規範，指導畜禽的安全生產。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七章__法_律_責_任]第七章　　法律責任
[bookmark: a58]第58條
﹝1﹞違反本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擅自處理受保護的畜禽遺傳資源，造成畜禽遺傳資源損失的，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
第59條
﹝1﹞違反本法有關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畜禽遺傳資源和違法所得，並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
　　（一）未經審核批准，從境外引進畜禽遺傳資源的；
　　（二）未經審核批准，在境內與境外機構、個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保護名錄的畜禽遺傳資源的；
　　（三）在境內與境外機構、個人合作研究利用未經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鑒定的新發現的畜禽遺傳資源的。
第60條
﹝1﹞未經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批准，向境外輸出畜禽遺傳資源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的有關規定追究法律責任。海關應當將扣留的畜禽遺傳資源移送省級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處理。
第61條
﹝1﹞違反本法有關規定，銷售、推廣未經審定或者鑒定的畜禽品種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畜禽和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在五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五萬元的，並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
第62條
﹝1﹞違反本法有關規定，無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或者違反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規定生產經營種畜禽的，轉讓、租借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在三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三萬元的，並處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款。違反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規定生產經營種畜禽或者轉讓、租借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情節嚴重的，並處吊銷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
[bookmark: a63]第63條
﹝1﹞違反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的有關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第64條
﹝1﹞違反本法有關規定，使用的種畜禽不符合種用標準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在五千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並處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a65]第65條
﹝1﹞銷售種畜禽有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違法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銷售，沒收違法銷售的畜禽和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在五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五萬元的，並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並處吊銷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或者營業執照。
[bookmark: a66]第66條
﹝1﹞違反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畜禽養殖場未建立養殖檔案的，或者未按照規定保存養殖檔案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可以處一萬元以下罰款。
[bookmark: a67]第67條
﹝1﹞違反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養殖畜禽的，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處罰。
第68條
﹝1﹞違反本法有關規定，銷售的種畜禽未附具種畜禽合格證明、檢疫合格證明、家畜系譜的，銷售、收購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規定應當加施標識而沒有標識的畜禽的，或者重複使用畜禽標識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改正，可以處二千元以下罰款。
﹝2﹞違反本法有關規定，使用偽造、變造的畜禽標識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沒收偽造、變造的畜禽標識和違法所得，並處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款。
第69條
﹝1﹞銷售不符合國家技術規範的強制性要求的畜禽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銷售的畜禽和違法所得，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並處吊銷營業執照。
第70條
﹝1﹞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或者謀取其他利益，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的單位、個人核發許可證或者有關批准文件，不履行監督職責，或者發現違法行為不予查處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第71條
﹝1﹞種畜禽生產經營者被吊銷種畜禽生產經營許可證的，由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自吊銷許可證之日起十日內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種畜禽生產經營者應當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變更登記或者註銷登記。
第72條
﹝1﹞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八章__附_則][bookmark: _第八章__附]第八章　　附　則
第73條
﹝1﹞本法所稱畜禽遺傳資源，是指畜禽及其卵子（蛋）、胚胎、精液、基因物質等遺傳材料。
﹝2﹞本法所稱種畜禽，是指經過選育、具有種用價值、適於繁殖後代的畜禽及其卵子（蛋）、胚胎、精液等。
第74條
﹝1﹞本法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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